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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教中字第 0970614055 號函 

一、教師及兼導師每週任課節數表： 

97 年版                    節數              職別 
類科                                  專任 兼導師 

國文（含選修） 14 10 語文
領域 英文（含選修） 16 12 
數學領域（含選修） 16 12 
社會領域（含選修） 16 12 
自然領域（含選修） 16 12 
藝術領域（含選修） 18 14 
生活領域（含選修） 18 14 
生活領域之計算機概論 16 12 
健康與體育領域（含選修） 18 14 
國防通識（含選修） 18 14 
職業專業科目（含選修及專題製作） 16 12 
職業學校各群科之實習科目（含選修及專題製作） 18 14 
藝術才能班（音樂、美術、舞蹈）、體育班 16 12 
選修科目：生命教育類、生涯規劃類、其他類 18 14 
備   
註 

一、表內數字單位均以節計。 
二、國防通識如由教官(國防通識教官)授課，基本授課節數每週為 10

節。 

 

 

二、兼行政職務教師每週任課節數表： 

節數 
職別 

        班級 9班 
以下 

10至
18班 

19至
24班 

25至
30班 

31至
40班 

41至
50班 

51至
60班 

61班 
以上 

秘書、處主任、圖書館主任、主
任教官 

8 6 4 2 2 0 0 0 

編制內各處室組長 10 10 8 8 6 4 2 0 
教學、註冊、訓育、生活輔導組長 9 9 7 6 4 2 0 0 

職業學校(工農類、商業類資料處
理、海事類輪機、水產食品)科主任 

全科總班數 3班（含）以下者 9節；4至
6 班 8 節；7 至 9 班 7 節；10 班以上者 6
節。 

職業學校（上述群科除外）科主任 
全科總班數 9 班（含）以下者 10 節；10
班以上者 8節。 

備註：一、表內數字單位均以節計。 
      二、以國高中班級數合計為計算標準。 

 

 

 



 

 

三、教師協辦行政或各項工作，減授時數表： 

級導師 
1.該年級班級數在 15-30 班者；酌減 0-1 節 

2.該年級班級數在 31 班(含)以上者；酌減 0-2 節 國中部 

輔導教師 酌減 4節 

級導師 1 節 
高中部 

學科召集人 2 節 

國高中總班級數 

26 班以下 27 至 44 班 45 至 62 班 63 班以上 協助校務酌減總時數 

8-12 12-18 18-30 20-60 

備註：一、學科召集人分為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藝能(藝術/生活/

健康與體育/國防通識等領域)六大學科。 

      二、協助校務酌減授課總節數之減授時數對象不作統一規定，由各

校「校務會議」決定。 

 


